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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第十一章  

 

投票投票投票投票  

 

1 1 .1  第一轮投票于上午九时开始，上午十一时结束。虽然其间有人

在亚博馆外进行一些抗议行动，但投票大致顺利进行。  

 

1 1 .2  为确保选民安全无阻地进出投票站，我们在亚博馆内为选民和

公众人士设立了独立的通道，前往 2 号展馆。为了方便管理和控制场

地 ， 投票 站和 点票 站 外 的 范围 划分 为 六个 区， 各由 一 支特 定队 伍负

责，成员有选举事务处人员、警员和亚博馆的保安人员，并由统筹中

心负责统筹。六个区的人员配备对讲机，以便与其他区的人员及统筹

中心联络，从而尽早察觉任何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事故，并迅速处

理。  

 

1 1 .3  遇有选民忘记携带投票通知或名牌，接待柜设有一部电脑，

用以核实选民身分，选民经核实身分后才可进入投票站。这项安排既

可有效地甄别非选民，又不影响选民顺利进入投票站。  

 

1 1 .4  选举事务处已提醒有意观察点票过程的选民和公众，在场地和

禁止拉票区展示与候选人或选举有关的宣传物品即属违法。为此， 1

号展馆的入口外设有手提袋搜查区，工作人员查明公众没有携带违禁

品入内，才准许他们前往在 2 号展馆的点票站。助理选举主任运用选

举主任授予的权力，曾亲自要求 (或授权其他人员要求 )投票站内行为

不检的人士离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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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.5  选民乘坐巴士或自行驾车前往投票站，须于亚博馆西面入口下

车，转乘选举事务处免费提供的穿梭巴士前往东面入口，该处较接近

2 号展馆的投票站。  

 

1 1 .6  投票期间，示威者曾数度短暂堵塞通往东面入口的航展道全部

三条行车线。由于事发时间在投票时间的早段，而其中一条行车线亦

在不久后重开，因此没有妨碍选举委员准时到达。三条行车线全被堵

塞时，工作人员请选举委员在的士站对面的旋处下车，步行前往亚

博馆东面入口。  

 

1 1 .7  为了确保投票保密，亚博馆 2 号展馆（投票站和点票站的所在

地）内的闭路电视均被拆除。投票间内亦张贴告示，提醒选民禁止拍

照或拍影片，并说明选民无须向他人披露其投选意向。  

 

1 1 .8  是次选举的投票率甚高。投票率在上午 1 0 时是 46 . 61 % (即

3 7 1 名选民已投票 )，至上午 1 0 时 3 0 分则升至 86 .1 8 % (即 68 6 名选民

已投票 )。投票率在上述截算时间后不久公布。投票结束时，共有 7 89

名选举委员投票 (全部委员为 795 名，其中四名委员身兼香港地区全

国 人 大代 表和 立法 会 议 员 ，另 有一 名 委员 于行 政长 官 选举 举行 前逝

世 )，即选民人数的 99 .1 2%。  


